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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緊發還撥款申請的安排  
 
背景  

 
為配合政府於財政年度完結時 (即每年 3 月底 )的財務結算工

作，秘書處須於每年 3 月中旬前完成審批所有該財政年度的發還撥

款申請。但因獲資助機構延誤遞交文件 /收據或未有根據《社區參

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／程序》（下稱「準則」）提交妥善

及完備的資料，導致秘書處在短時間內需要審核和跟進大量發還撥

款申請，情況並不理想。  
 
目的  
 
2.  本文旨在就處理獲資助機構申請發還區議會撥款時的安排

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建議  
 
3.  為確保區議會撥款用得其所，秘書處現提出三項行政安排

的建議 :  
 
(一 ) 要求於 2 月 15 日限期後完成活動的機構一律提交核數師報告  
4.  現時獲撥款的機構需於有關財政年度的 2 月 15 日或以前完

成活動 1，以便機構在活動完成後和財政年度終結前有較充裕的時

間準備和整理發還撥款申請的文件和收據，同時秘書處也有較充分

的時間審核和跟進有關申請。  
 

5.  2016-2017 財政年度共有 58 項活動 (不包括下文第 6 段所述

的活動 ) (約佔所有活動的 31.2%)於 2017 年 2 月 15 日之後完成，而

活動總開支達 4,953,954.35 萬 (約佔西貢區議會獲撥款額的 27.5%)。
由於相關機構在財政年度完結前才遞交大量文件 /收據，令秘書處

跟進的工作十分困難；因此，秘書處現建議所有 2 月 15 日後方完

成的活動 (包括其後申請把活動日期更改至 2 月 15 日後完成的活動 )
必須向區議會秘書處提交核數師報告。根據準則，獲資助者如聘用

核數師，審計費用在一般情況下不應超過核准活動撥款額的 2%。

審計費用必須在建議預算內列明，以供區議會考慮。  
 
6.  由於秘書處能有效掌握由政府部門、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

議會／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／工作小組所執行的活動（即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獲區議會 資助的 社區參 與計 劃活動， 根據準 則，一 律須 於有關財 政年度 的 2 月 1 5 日或以前 完成 ，

跨年度活 動、新春活 動、敬 老節、藝術節、神 功戲、由 政府部門、民 政事務 處人員 代區議會 ／民政

事務處轄 下委員 會／工 作小 組執行的 活動或 其他財 委會 酌情批准 的活動 則可豁 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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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付款的活動）的財務資料，所以建議上述活動可以豁免上文

第 5 段建議的修訂安排。  
 
(二 ) 不發還指定時限內未能提交齊全資料的開支  
7.  根據準則，獲批撥金額 50,000 元或以下的活動，獲資助者

須在活動完結後四星期內向區議會秘書處提交總結報告，批撥金額

50,000 元以上的活動，獲資助者須在活動完結後八星期內向區議會

秘書處提交總結報告。任何活動完成日期如在該財政年度 1 月 1 日

或之後，提交文件的限期為 3 月 8 日。  
 

8.  獲資助機構即使能按時提交文件，但文件資料往往不齊全，

大部分獲資助機構必須提供補充資料或修正申請文件，秘書處才可

安排發還撥款。因此，秘書處建議如任何獲資助機構未能於秘書處

向該機構提出補交資料要求後的兩星期內或於該財政年度的 3 月

15 日之前（以較早者為準），按要求提供後補資料或修正文件，則

有關資料不全的支出一概不予發還。  
 
9.  由於部分收據內物品或服務與活動沒有直接關係或與申請

時的用途不符，秘書處會按情況要求獲資助機構詳細說明所購置的

服務或物品的名稱、數量、單價及用途，如資助機構未能在上述指

定時限內提交合理說明，則有關支出一概不予發還。如有需要，秘

書處會呈交個案予財務及行政委員會考慮是否發還有關的支出。  
 
(三 ) 所有遞交的文件需由獲授權人或指定負責人簽署及提交簽名

樣式  
10.  根據準則，所有收據必須經由申請機構的認可職員簽署。

根據目前的做法，秘書處接受活動的獲授權人或指定負責人簽署，

惟撥款申請表並沒有要求指定負責人簽署，因此秘書處沒法核證簽

署。如申請機構由指定負責人簽署收據，建議須向秘書處提交由獲

授權人簽署發出的確認信，並於信函中提供有關指定負責人的簽名

樣式。  
 
徵詢意見  
11.  請委員考慮是否通過上文第 3 至 10 段有關處理申請發還社

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的建議安排。秘書處會把委員會通過的

修訂安排上載區議會網頁供申請機構參考，並於下次修訂準則時適

當地把修訂安排加入準則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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